莆环委办〔2021〕4号

莆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年莆田市“海漂垃圾综合治理”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湄洲湾港口发展中心，莆田海事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2021年为民办实事工作的通知》（闽委〔2021〕6号）及省生态环境厅《2021年“海漂垃圾综合治理”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方案》有关文件要求，现将《莆田市2021年“海漂垃圾综合治理”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莆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5月25日

莆田市2021年“海漂垃圾综合治理”

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方案

为切实解决群众身边海漂垃圾污染问题，实现岸滩、河流入海口和近岸海域垃圾治理常态化，打造整洁海滩和洁净海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临海亲海的获得感幸福感，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2021年6月底前，在全市近岸海域和海岸带集中开展既有垃圾的清理、转运和处置，近岸海面和岸滩存量垃圾明显减少。2021年10月底前，全市沿海地区全面建立海上环卫队伍，基本构建起完整的海漂垃圾收集、打捞、运输、处理体系，实现海漂垃圾常态化清理。全市海漂垃圾清运数量比2020年提升10%（含）以上，海漂垃圾分布密度比2020年下降10%（含）以上，各县（区、管委会）海漂垃圾治理资金投入增长率达10%（含）以上，群众满意度达85%（含）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攻坚整治存量垃圾。各县（区、管委会）要集中开展“海域海滩海岸垃圾攻坚整治行动”，以镇村为网格，采取网格排查、限期整治、水面打捞、岸边清理和挂账销号等“五步工作法”，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对辖区岸线和海域分段分片排查清理既有垃圾。
（二）持续加强源头管控。结合全市海上养殖综合整治行动，推进养殖设施升级改造和渔业垃圾减量化，以渔排渔船渔港为重点，从源头减少海面垃圾。立足陆海统筹，依托“河湖长制”和城乡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快建设完善海岸线和入海河流两岸镇村垃圾收集、分类、处理设施，从源头减少陆源垃圾入河下海。

（三）构建完善处理体系。在生活和生产岸线沿岸设置垃圾分类箱，树立环境卫生宣传警示牌，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规范选址建设一批环卫船舶靠泊点和上岸垃圾集中堆场。规范处置上岸垃圾，推动海漂垃圾科学分类，塑料、木材、泡沫等可回收利用的尽量回收再利用，垃圾袋、米草枯枝等无法再次利用的垃圾转运无害化处理，涉及危险废物的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加强垃圾密闭运输的监管，防止跑冒滴漏，避免二次污染，构建完整的海漂垃圾收集、打捞、运输、处理体系。
（四）组建海上环卫队伍。各县（区、管委会）应把今年海漂垃圾工作重点落在组建海上环卫队伍上，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积极筹措工作资金，配备充足的人员和设备，并与陆上环卫无缝对接，实现辖区内岸滩、河流入海口、近岸海域全覆盖、常态化清理。

（五）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海漂垃圾综合治理情况已纳入各县（区、管委会）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市生态环境局将牵头每月不定期组织开展暗访检查，对发现的海漂垃圾治理突出问题将通报督促限期整改。各县（区、管委会）要加强海漂垃圾治理工作宣传教育，公开举报电话，发动群众监督力量，建立海漂垃圾收集奖励机制，发挥渔业、环保等社团组织及志愿者作用，推动社会共治，今年12月底前至少组织一次群众满意度调查。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是海漂垃圾综合治理的责任主体，应本辖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推行建立“湾（滩）长制”，统筹推进海漂垃圾治理工作。对所辖岸线和海域分段分片明确海漂垃圾治理责任单位，组织协调相关部门统一部署实施。建立部门协调督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重点海岸带海漂垃圾治理突出问题调度和帮扶，确保海漂垃圾治理取得实效。各县（区、管委会）要制定细化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年度实施方案，明确绩效和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机制以及资金预算等，于6月15日前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二）严格资金管理。各县（区、管委会）要强化海漂垃圾综合治理专项资金的管理，严格执行海漂垃圾综合治理省级奖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时分解下拨专项资金，做好相关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工作。专项资金的使用应接受财政、生态环境、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资金。

（三）定期调度督促。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执行月报制度，各县（区、管委会）每月30日前向市生态环境局报送上月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进展情况（见附件），半年、前三季度、全年完成情况按要求，分别于6月30日、9月30日、12月10日前报送市生态环境局。其中，半年报中需着重报送海上环卫队伍组建和机制建立情况。对进展滞后的县（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要牵头相关部门进行重点帮扶。

（四）强化跟踪问效。省生态环境厅和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开展无人机不定期不定点航拍巡查。各县（区、管委会）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推进情况以及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情况将作为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目标考核以及次年专项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对工作严重滞后的地方，市生态环境厅将会同有关部门通过通报、约谈等形式予以指导督促，全力保障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附件：2021年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每月调度表

附件

2021年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每月调度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2021年  月  日

	序号
	工作目标
	工作措施
	进展情况
	问题对策

	一
	建立海上环卫机制
	1.成立海漂垃圾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建立部门协调督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
	
	

	
	
	2.组建海上环卫队伍，配备充足的人员、设备和场所，明确作业范围、时间和频次等。
	
	

	
	
	3.与陆上环卫体系签订有关海陆环卫衔接协议，保障上岸垃圾能安全有效转由陆上环卫处置。
	
	

	
	
	4.建立“滩湾长制”，衔接“河湖长制”。
	
	

	二
	持续加强源头管控
	1.完善渔港污染防治设施，推进渔业垃圾减量化，加快互花米草治理，从源头减少海面垃圾。
	
	

	
	
	2.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快建设完善海湾沿岸、河流两岸镇村垃圾收集、转运设施，减少陆源垃圾下河入海。
	
	

	
	
	3.加强巡河管护，严格县区交界流域断面的垃圾管控，防止上游垃圾漂流到下游，并提高末端拦截能力。
	
	

	三
	构建完善处理体系
	1.沿岸滩布设垃圾分类箱，树立环境卫生宣传警示牌。
	
	

	
	
	2.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规范选址建设一批环卫船舶靠泊点和上岸垃圾集中堆场。
	
	

	
	
	3.规范处置上岸垃圾，推动海漂垃圾科学分类，加强垃圾密闭运输监管，规范海漂垃圾无害化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四
	攻坚整治存量垃圾
	1.开展“海域海滩海岸垃圾攻坚整治行动”，以镇村为网格，对辖区岸线和海域分段分片排查清理既有垃圾。
	
	

	
	
	2.存量垃圾清理情况，包括清理范围、岸线长度、垃圾数量等。
	
	

	五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1.海漂垃圾综合治理情况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
	
	

	
	
	2.每月不定期组织开展暗访检查、无人机航拍，实行一月一通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
	
	

	
	
	3.公开举报电话，建立海漂垃圾收集奖励机制。
	
	

	
	
	4.发动群众监督力量，妥善处理海漂垃圾信访投诉；发挥渔业、环保等社团组织及志愿者作用，加强宣传教育，推动社会共治。
	
	

	
	
	5.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群众满意度调查。
	
	

	六
	资金保障
	1.省级下达资金使用情况。
（未下达可不填）
	
	

	
	
	2.地方海漂垃圾综合治理资金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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